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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质重于形式”这一概念产生以来，就成为会计界关

注的焦点。可是，在学习与实践中，人们始终对它的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存在疑惑。王纪平就曾指出：“实质重于形式”的“出

身并不清白”，对其频繁引用者有之，然而对其进行精确界定

和解释者却是凤毛麟角。难道“实质重于形式”是不言自明的

公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人们都不对其进行证明且没有人怀

疑它的正确性？会计在处理交易或事项时为何要偏重于实质

而忽视形式（王纪平，2005）？本文从哲学和会计学两个视角对
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从哲学视角看“实质重于形式”

1.“实质”与“形式”并不是一对哲学范畴。从哲学视角
看，“实质”不是一个哲学专用术语，“形式”是一个哲学专用术

语，“实质”与“形式”并不是一对哲学范畴。

“实质”的同义词是“本质”。然而，虽然“本质”是一个哲学

专用术语，但“本质”是和“现象”相对应的，“本质”与“现象”构

成一对哲学范畴，而“现象”不等于“形式”，“本质”与“形式”也

不是一对哲学范畴。

在哲学中，“形式”是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与“内容”

构成一对哲学范畴。这样，倘若“内容”与“实质”或“本质”密切

相关，就便于找到“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2.“实质”、“本质”、“内容”三者密切相关。《辞海》（2009年
版）与《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对三者的解释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实质”

与“本质”是“孪生兄弟”，几乎可以混用，只不过“本质”属于哲

学范畴。

其实，严格起来，“实质”与“本质”有细微的差别。在反映

事物的根本属性方面，“本质”的程度比“实质”要强，所以人们

常常说“……的本质特征”、“……与……有本质的区别”等，但

极少将上述“本质”替换成“实质”。并且，在形容人的本性时，

“本质”比“实质”更适宜且用得更多，比如：揭露了……虚伪的

本质。因此，“本质”的内涵一般比“实质”要深，这也可能是《辞

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直接用“本质”来解释“实质”一词而对

“本质”一词详细解释的部分缘故，而不是相反。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认定“实质”与“本质”密切相关，用数

学符号表示为：实质抑本质。
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对“内容”的解释中，《现代汉语词典》

出现了“实质”一词，“实质”与“内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

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将“实质”与“内容”连起来讲，比

如：“……的实质内容”、“其内容实质是……”等。可见，“实质”

可以指事物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实质”蕴涵在“内容”当

中，“实质”可以认为是对“内容”的概括。这样，我们可以认定

“实质”与“内容”也密切相关，用数学符号表示为：实质抑内
容。当然，“实质”与“内容”的密切程度要弱于“实质”与“本

质”。形象地讲，“实质”与“本质”是“双胞胎”，而“实质”与“内

容”是“亲弟兄”。

归根到底，“实质”、“本质”、“内容”三者并无多大差别，三

者在一定程度上均反映了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

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实质抑本质抑内
容。

3. 从“内容重于形式”可以推出“实质重于形式”。从哲学
视角看，“形式”和“内容”是反映事物的外部表现形态和内在

要素之间关系的一对范畴。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

“形式”。“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它是事物

存在的基础；“形式”是构成内容诸要素的内部结构或内容

的外部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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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

淤泛指事物的本质遥于又称野柔软组织冶遥动物体
内填充在器官之间或腔隙中的结缔组织袁 器官
的主要功能细胞称为器官的实质遥
淤本来的形体袁本来的状貌遥于与野现象冶相对袁
它们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遥 本质是事物的根
本性质袁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袁由事物所
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曰 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
和表面特征袁是本质的外在表现遥本质和对象是
对立的统一遥
在哲学上与野形式冶相对袁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
畴遥内容是构成事物的内在诸要素的总和曰形式
是内容的存在方式袁是内容的结构和组织遥任何
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遥

《现代汉语词典》

名词袁 事物内部所含的实质或
存在的情况遥

名词袁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袁决
定事物性质尧 面貌和发展的根
本属性遥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袁
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袁 不能简
单尧直观地去认识袁必须透过现
象掌握本质遥

名词袁本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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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下旬窑81窑阴

实质重于形式：哲学与会计学的双视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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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哲学与会计学这两个视角分析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内涵，研究指出：从哲学上的“内容重于形式”可以

推出“实质重于形式”；从会计学视角看，“实质重于形式”是指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比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以及法

律形式之外的其他外在形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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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82窑 援 下旬

“内容”和“形式”存在辩证关系，两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相

互对立的。在“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决定“形

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总的说来，“内容”居于主要的、

决定的地位。一个事物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归根到底只

能由“内容”来说明；而“内容”的变化意味着“形式”迟早也要

发生相应的变化（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

写组，1980）。也就是说，“内容”一般比“形式”更重要。
众所周知，“重于”常用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一是指

“比……重量大”、“比……分量大”，比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等。二是指“……比……更为重要”，比如

“身教重于言教”、“过程重于结果”等。由此，“内容比形式更为

重要”可以说成是“内容重于形式”。

由于“实质抑本质抑内容”，既然“内容重于形式”，我们也
可以认定“实质重于形式”。

二、从会计学视角看“实质重于形式”

1. 实质。“实质”指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
（1）交易或者事项。“交易或者事项”是指经济业务，可分

为对外经济业务和内部经济业务两类。具体来讲，“交易”是指

企业与其外部主体之间所发生的价值交换行为，如向供应商

购进材料等，涉及企业内部及外部的不同的会计主体；而“事

项”是指企业内部所发生的价值转移行为，如生产车间领用原

材料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产生的直接影

响（董成，2001）。可见，一般“交易”即对外经济业务，而“事项”
为内部经济业务。

（2）经济实质。“经济实质”是指交易或者事项及其涉及的
对象所反映出的特定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内在规

律及未来趋势（张志康，2003）。把握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
质”，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2. 形式。“形式”是一个广义概念，指交易或事项的法律
形式以及法律形式之外的其他外在形式。也就是说，除法律形

式外，还存在理论形式、设计形式、核算形式、存在形式等。

（1）法律形式。一般认为，“法律形式”又称“法律渊源”，是
指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讲，“法律形式”指那些来源不

同因而具有法的不同效力和作用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百度

百科———法律渊源，2010）。在我国，当代“法律形式”是以宪法
为核心的制定法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形式”可分为以下

几类：宪法、法律、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

件、地方国家机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规章、民族自

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国际条约等。

张志康认为，“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通常是指某

一特定会计主体对其交易或者事项及其涉及的对象是否拥

有所有权的法律、规章、制度之规定性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在

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采用法律、规章、制度等形式和手段涵

盖经济现象。因此，对交易或者事项及其涉及的对象是否拥有

法律、规章、制度等所规定的所有权，自然是特定会计主体在

会计实务中从形式上判断对交易或者事项及其涉及的对象是

否需要进行会计核算的简便方法（张志康，2003）。
（2）法律形式之外的其他外在形式。若仅仅把“实质重于

形式”中的“形式”理解为“法律形式”，是不够全面的。它不仅

指“法律形式”，也指“法律形式之外的其他外在形式”，包括会

计核算的一般标准（张德刚、唐勇军，2004）。
所有的“交易”或者“事项”均有“经济实质”，但是只有“对

外经济业务”———“交易”才会涉及到“法律形式”，比如收入确

认、融资租赁确认等；而“内部经济业务”———“事项”并不涉及

“法律形式”，比如资产减值的确认、成本法和权益法的界定

等。然而，对“事项”的处理必然涉及到企业会计准则等的一般

规定，这时的“形式”即会计核算的一般标准。

3. 实质重于形式。“实质重于形式”是指交易或者事项的
经济实质比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以及法律形式之外的其

他外在形式更为重要。

就法律形式而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推动经

济业务的创新，总有部分特殊的经济业务的具体安排游离于

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外。因此，一方面，法律条文的制定总是滞

后于经济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业务的实质很可

能超出法律形式所表现的范围，或者现有的法律形式无法真

实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谷颖捷，2007）。事实上，国际会计
准则关于“实质重于形式”的规定［IASC：Frame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1989），
Paragraph 35］已经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信息要想真实
反映它所拟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项，那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实

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

映。交易或其他事项的实质，不总是与它们的法律或设计形式

的外在面貌相一致的（夏博辉，2003）。
三、结语

事实上，一些伟人的话语中也闪耀着“实质重于形式”的

思想光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

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

了。”邓小平在“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谈话中强调：

“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

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

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可见，“实

质重于形式”是合理的，我们应加强对“实质重于形式”这一概

念的理解，以更好地把握其精髓和指导会计实践。

【注】本文受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野十一五冶规划课
题野信息化条件下特色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冶渊项目
编号院2009原R原13557冤的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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